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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足球项目竞赛规程 

一、 竞赛项目 

男子 20岁以下年龄组 

男子 18岁以下年龄组 

女子足球成年组 

女子足球 18 岁以下年龄组 

二、参加单位 

符合《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

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通知》（体竞字〔2019〕121号）和《体

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竞赛

规程总则补充规定的通知》（体竞字〔2020〕168号）（简称《规

程总则》）中相关要求的参赛单位均可报名参赛。 

三、报名及运动员资格 

（一）报名要求 

1. 符合《规程总则》规定要求，报名参加男女各年龄组

别的比赛。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员，其代表单位可继续联合

组队参加第十四届全运会决赛阶段比赛。 

2. 比赛为一次性报名，各队运动员报名单一经确认不得

更改，未报足名额不得补报。 

3. 各参赛队可报专职领队 1 人，防疫官 1人（领队可兼

任）、教练 5 人，医生 2人，运动员 40 人（其中守门员不得少

于 3 人，有奥运组合队的组别可报运动员 45 人）。如参赛队主

教练为外籍教练员，可增报翻译 1 人。所有报名且符合参赛资

格的运动员，均可参加各阶段比赛。决赛参赛队官员按照《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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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总则》第三条第（三）项规定，由代表团统一分配确定。 

4. 各单位须按照中国足球协会（以下简称中国足协）统

一制式的报名单一式五份，逐项认真填写齐全，并由所代表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体育局加盖公章确认，同时应加盖医务章（二

级甲等以上医院）或另行提供相应医院体检表。报名表中项目

未填报完全者将视为无效报名表。 

5. 各参赛单位必须为参赛运动员办理比赛意外伤害保

险和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，保险有效期应覆盖第十四届全运

会比赛的各阶段。 

6. 各参赛队应严格遵守注册及报名时间，逾期将不再受

理报名工作。 

7. 在资格赛抽签后，如有报名队伍退出，将取消该代表

团参加下一届全运会足球项目相应组别的参赛资格。 

8. 奥运组合队的报名运动员应为参加东京奥运会比赛

运动员。如因受伤无法参加全运会的奥运队员，需出示医院伤

病证明，经中国足球协会批准后，可从该受伤队员所属省市体

测达标的运动员中替换，被替换受伤运动员不得代表所属省市

参赛。 

（二）报名流程及时间 

1． 报项：2021 年 2月 8 日截止。 

2． 参赛队伍官员及运动员报名（具体要求另行通知）。 

（三）运动员资格 

1． 男子 20岁以下年龄组报名运动员应为 2001年 1月 1

日之后出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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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 男子 18岁以下年龄组报名运动员应为 2003年 1月 1

日之后出生，同时最多可报 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002 年 12 月

31 日出生的运动员 4 人。 

3． 女子成年组：报名运动员不设年龄限制。 

4． 女子 18岁以下年龄组报名运动员应为 2003年 1月 1

日之后出生，每场比赛每队必须保持至少 2名（含 2 名）2004

年 1 月 1 日（含）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（含）出生运动员始

终在球场上参赛。 

5． 运动员参赛资格应符合《规程总则》、《第十四届全国

运动会运动员代表资格规定》（体竞字〔2018〕128 号）和中

国足协有关全运会运动员注册、交流（转会）的相关规定。 

6． 运动员参赛必须持有中国足协认定的球员卡和本人

二代身份证，并在中国足协信息化平台完成注册。男子 20 岁

以下组、男子 18岁以下组和女子 18 岁以下组的运动员需经骨

龄检测合格。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运动员参赛需持有出具的

注册证明和本人身份证或护照。 

7． 一名运动员不得同时代表两个单位参加比赛，也不得

代表一个单位参加两个不同组别的比赛。 

8． 各参赛单位有责任确保参赛运动员的代表资格符合

规定，如出现运动员代表资格争议，中国足协将暂不接受该运

动员报名，待解决争议后方接受报名。 

（四）报到 

1． 资格赛阶段，各参赛队应于赛前 5 天到所属赛区报

到，赛后 1天离会；排位赛阶段，各参赛队应于赛前 3天到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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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赛区报到，赛后 1 天离会。赛区只接待报名单中的队伍官员

（领队、教练员、医生）9 人和运动员 22 人入住官方酒店，

同时提供训练场地及用车（训练、比赛和接送站）。超编人员

和提前报到的人员一切费用自理； 

2． 决赛阶段报到日期及接待规定按《规程总则》及第十

四届全运会组委会相关规定执行。 

四、竞赛办法 

（一）竞赛方案 

男足和女足比赛分为资格赛、排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。东道

主、奥运组合队（女足成年组）不参加资格赛和排位赛阶段的比

赛，直接进入决赛阶段。有奥运组合队报名的组别，资格赛产生

6 支队伍进入决赛，没有奥运组合队参加的组别，资格赛产生 7

支队伍进入决赛。 

（二） 基础体能测试 

1. 第十四届全运会足球比赛各年龄组别将在各赛区资

格赛赛前三天进行基础体能测试； 

2. 所有参加资格赛的运动员赛前必须参加基础体能测

试，未参加基础体能测试的运动员不得参加比赛（奥运组合队、

香港队和澳门队运动员除外）； 

3. 体能测试具体项目和测试办法详见附件。体能测试成

绩取各队实际参加足球比赛的运动员体测成绩来统计和排名。

个人体能测试总成绩大于或等于 6 分即为达标，体能测试成绩

达标的运动员才能获得参赛资格； 

4. 东道主陕西队运动员在资格赛阶段前往就近赛区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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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基础体能测试，测试达标后方可参赛。 

（三）资格赛阶段 

1. 根据报名情况，共有 18支球队报名参加男子足球 20

岁以下年龄组。 

(1) 资格赛将分为 3 个小组进行，各小组的第一名及

第二名进入决赛； 

(2) 3 个小组成绩最好的 2 个第三名争夺一个决赛阶

段资格，胜者进入决赛，负者位列总排名第九名，另外一组

第三名位列总排名第十名； 

(3) 3 个小组成绩最好的 2个第四名按照小组赛成绩，

分别位列总排名第十一名、第十二名； 

(4) 计算各组最好名次时，各组取相等球队数量进行

比较，所在小组的球队在比较最好成绩时，不计算与本组末

位球队的比赛成绩。 

2. 根据报名情况，共有 29支球队报名参加男子足球 18

岁以下年龄组。 

(1) 资格赛将分为 7 个小组进行，按照小组赛成绩 A

组的第一名、第二名与 B 小组的第一名、第二名进行单回合

交叉赛，C组的第一名、第二名与 D 小组的第一名、第二名

进行单回合交叉赛，E组的第一名与 F小组的第二名进行单

回合交叉赛，F组的第一名与 G小组的第二名进行单回合交

叉赛，G组的第一名与 E 组第二名进行单回合交叉赛，胜者

进入决赛。负者按照成绩进行 9-12 名的排名； 

对阵图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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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1—B2、B1—A2、C1—D2、D1—C2、E1—F2、F1—G2、G1—

E2； 

(2) 计算各组最好名次时，各组取相等球队数量进行

比较，所在小组的球队在比较最好成绩时，不计算与本组末

位球队的比赛成绩。 

3. 根据报名情况，共有 15 支球队报名参加女子足球成

年组比赛。 

(1) 资格赛将分为 3 个小组进行，有奥运组合队报名

的组别，各小组前两名进入决赛；没有奥运组合队参加的组

别，各小组前两名及一支成绩最好的第三名进入决赛； 

(2) 有奥运组合队报名的组别，各小组第三名和一支

成绩最好的第四名共 4 支球队进行 9-12 名排位赛；没有奥

运组合队参加的组别，未进入决赛的两个小组第三名和两支

成绩最好的第四名共 4支球队进行 9-12名排位赛； 

(3) 计算各组最好名次时，各组取相等球队数量进行

比较，女子成年组球队在比较最好成绩时，有 5支球队的小

组不计算与本组第 5 名的比赛成绩；女子 18 岁以下年龄组

球队在比较最好成绩时，有 6支球队的小组不计算与本组第

6 名的比赛成绩。 

4. 根据报名情况，共有 27支球队报名参加女子足球 18

岁以下年龄组。 

(1) 资格赛将分为 5 个小组进行，各小组的第一名及

两支成绩最好第二名进入决赛； 

(2) 未进入决赛的三支小组第二名和一支成绩最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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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组第三名进行 9-12名排位赛。 

5. 档位原则 

(1) 参赛单位排序及分档原则：首先依据第十三届全运会

决赛名次(前 12 名)排列参赛单位顺序，其余参赛单位则通

过抽签排定顺序；根据本组别总报名队数划分档次（男足

U18 第一档 7支球队、第二档 5支球队，男足 U20 每档 3支

球队，女足成年组每档 3 支球队，女足 U18每档 5 支球队，

再按参赛单位排序进行抽签分组； 

(2) 参赛单位采用抽签办法进入各小组预定位置，抽签办

法及具体时间、地点等另行通知。 

6. 抽签后至各组资格赛开赛前（以该组第 1个比赛日计

算）30 日外（含 30 日），如有队伍退出从而造成赛区之间队

数不均等时，将按以下方案执行。 

(1) 如各赛区之间队数相差一队，则抽签结果不变； 

(2) 如赛区之间相差两队以上（含两队），则进行调整，

即：将队数最多的赛区中分组档次排序最低的队（资格赛承

办赛区东道主队除外）优先调整至其他队数较少的赛区；如

可选择的赛区数量为两个及以上，则通过抽签方式确定赛

区； 

(3) 抽签后至各组资格赛开赛前（以该组第 1个比赛日计

算）30 日内（含 30 日），如有队伍退出从而造成赛区之间

队数不均等时，则按该队弃赛处理； 

(4) 必要时可重新抽签。 

（四）排位赛阶段（女足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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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女足每个年龄段参加排位赛的队伍，根据资格赛成绩

分成 2个档次并采用抽签办法决定各队所在小组位置。 

 

 

 

2.小组比赛结束后，两个小组进行同名次比赛，两个小

组的第一名决定第十四届全会女子足球比赛各年龄段 9-10

名，两个小组的第二名决定第十四届全运会女子足球比赛各年

龄段第 11-12名。 

（五） 决赛阶段 

1. 通过资格赛获得各竞赛年龄组别决赛资格的七支球

队，如有奥运组合队（女足成年组）报名的组别则资格赛产生

六支球队进入决赛阶段，加上东道主（陕西队）共八支球队进

行决赛； 

2. 各竞赛年龄组别的八支球队分成 A、B两个小组： 

（1）资格赛为三个小组的： 

东道主陕西队自动落位为 1号位，资格赛各小组第一名为

同一档，通过抽签分别落位于 2-4 号位；资格赛各小组第二

名为同一档，通过抽签分别落位于 5-7号位；奥运组合队（女

足成年组）或以资格赛获得决赛资格的晋级队伍落位于 8 号

位； 

（2）资格赛为五个小组的： 

东道主陕西队自动落位为 1号位，资格赛各小组第一名为

同一档，通过抽签分别落位于 2-6 号位；资格赛以最好第二

A 组 1 3 

B 组 2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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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获得决赛资格的两支队伍为同一档，通过抽签分别落位于

7-8 号位； 

A 组 1 4 5 8 

B 组 2 3 6 7 

（3）资格赛为 7个小组的： 

东道主陕西队自动落位为 1号位，资格赛各小组获得决赛

资格的球队，通过混合抽签位列为 2-8号位； 

(4) 抽签时间、地点等另行通知； 

(5) A 组和 B 组分别进行小组交叉淘汰制比赛。 

3. 小组交叉淘汰赛结束后，依据名次进行淘汰赛，决出

1-8 名。 

(1) 获得 A、B 两个小组的第 1 名和第 2 名的队伍进行淘

汰赛，1-4 名比赛对阵图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A1 
     

      

B2 
      

      

B1 
       

       

A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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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获得 A、B 两个小组的第 3 名和第 4 名的队伍进行

淘汰赛，5-8名比赛对阵图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五、计分和决定名次办法 

（一）小组单循环比赛 

1． 各阶段在同一赛区（小组）内的单循环比赛中，每队

胜一场得 3分，平一场得 1分，负一场得 0分，积分多者名次

列前； 

2． 如果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，依次根据以下条件排

列名次： 

（1）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间比赛积分多者，名次列前； 

（2）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间比赛的净胜球多者，名次列

前； 

（3）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间比赛的进球数多者，名次列

前； 

A3 
     

      

B4 
      

      

B3 
       

       

A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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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积分相等队在同一阶段比赛中总净胜球数多者，名

次列前； 

（5）积分相等队在同一阶段比赛中总进球数多者，名次

列前； 

（6）积分相等队在同一阶段比赛中体测成绩优者，名次

列前； 

（7）积分相等队在同一阶段比赛中获得红牌总数少者，

名次列前； 

（8）积分相等队在同一阶段比赛中获得黄牌总数少者，

名次列前； 

（9）如仍相等，以抽签形式决定名次。 

（二）各阶段的交叉淘汰赛和决定其他名次的决赛，如 90

分钟比赛为平局，则直接以踢球点球办法决出胜负。 

    （三）冠亚军决赛 

如 90 分钟比赛为平局，则进行 30分钟加时赛；如仍为平局，

以踢球点球办法决出胜负。 

 六、比赛规则及相关规定 

（一）执行国际足球理事会最新修订的《足球竞赛规则》，

如需更新，以中国足协通知为准。 

（二）执行最新修订的《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》。 

（三）比赛场地 

资格赛、排位赛和决赛均须在国家体育总局及中国足协检

查合格并批准的天然草皮球场进行。 

（四）比赛时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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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所有场次的比赛，必须严格按照组委会所安排的日程

和规定的时间进行； 

2．全场比赛为 90 分钟（上、下半场各 45 分钟），中场

休息不得超过 15分钟； 

3．加时赛为上、下半场各 15 分钟，中场不休息。 

（五）比赛运动员 

1．在资格赛、排位赛和决赛各阶段的赛前主教练和领队

联席会上，必须从已报名的 40人（或 45人）报名单中确认符

合参赛资格的 22名运动员； 

2. 每场比赛开始前 90 分钟，各队教练员必须提交上场

的 11 名运动员和 9 名替补运动员名单； 

如在上交首发名单后至开球前，因故更换运动员,被换下

的运动员不得参加本场比赛，但比赛时仍须在替补席就坐且不

可逃避兴奋剂检测。该队换人名额不变； 

3．每场比赛中，每队允许替换 5名运动员，被替换下场

的运动员不得重新被替换上场，比赛中最多可执行 3 次替换程

序，在中场休息时可以执行额外 1 次的替换程序，未在替补名

单中的运动员不得替换上场； 

4.若进行加时赛，全场比赛每队换人名额由最多 5 人增

加到最多 6人，比赛中可执行替换程序由最多 3次增加到最多

4 次，在中场休息时、加时赛开始前和加时赛中场阶段时可以

执行额外的替换程序； 

5.如果比赛中有一方上场运动员少于 7 人，则比赛将不

得开始或继续。在此种情况下，第十四届全运会足球项目竞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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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将对产生的后果做出最终决定。 

（六）比赛服装 

1．各参赛队必须准备颜色不同的两套比赛服装和护袜； 

2．比赛服必须印有号码，其中：上衣背后的号码高 25-35

厘米，胸前小号码高 10-15厘米，短裤左腿前面的号码高 10-15

厘米； 

3．比赛服号码必须为 1—45号，其中 1号必须为守门员。

服装不符合规定或无号、重号的运动员均不得上场比赛； 

4．比赛运动员的姓名、号码必须与报名单一致，并在资

格赛、排位赛和决赛各阶段比赛中不得更改号码，否则不得上

场比赛； 

5. 守门员的比赛服装颜色要与其他运动员及裁判员服装

颜色有明显区别； 

6．比赛运动员内衬裤/紧身内衣裤的颜色必须与短裤主色

或短裤底部颜色一致； 

7．场上队长必须自备 6 厘米宽且与上衣颜色有明显区别

的袖标； 

8. 比赛服装胸前号码上方需印有参赛代表单位中文简写

名称,如：“江苏省”可简写为“江苏”，“北京市”可简写为“北

京”；名称高度为 10-15 厘米； 

9. 比赛服装除有服装制造商商标外（上衣、短裤及球袜

各 1 个），不得出现俱乐部或其他赞助商的标识或名称； 

10.违背上述服装规定的参赛运动员，不得上场比赛。 

（七）替补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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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第四官员席面向场地方向，其左侧的替补席为主队席

位； 

2．每队替补席人数不得超过 16人，其中官员人数不得超

过 7 人，运动员人数不得超过 9人； 

3. 比赛期间被裁判罚离替补席的运动员及官员将自动停

止下一场比赛并自赛前 2小时至赛后 1小时禁止进入竞赛区域

及内场区域。足球项目纪律委员会另可根据其具体行为依据相

关准则进行追加处罚。 

（八）黄牌、红牌 

1．同一名运动员或替补席官员在比赛中或罚球点球决胜

中被裁判员出示红牌，或在比赛中和罚球点球决胜中各得到一

张黄牌的队员（未罚令出场），或在同一阶段的两场比赛中累

计两张黄牌，将自动停止下一场比赛。赛区纪律委员会根据相

关条例和犯规行为性质，有权对运动员或替补席官员进行追加

处罚； 

2．资格赛阶段的红、黄牌不带入排位赛阶段或决赛阶段

累计计算。但有未执行或未执行完成的停赛及纪律处罚，则带

入排位赛阶段或决赛阶段比赛继续执行完成； 

3. 决赛阶段小组赛中的红、黄牌不带入交叉淘汰赛累计

计算。但在小组赛结束时有未执行或未执行完成的停赛及纪律

处罚，则带入交叉淘汰赛继续执行完成。 

（九）延期比赛 

如果比赛由于不可抗力或者其它事件（例如，但不仅限于场

地条件不适合比赛、天气条件、灯光照明故障等）不能准时开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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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遵循以下程序：  

1． 在做出重新安排比赛时间的决定前，比赛首先必须延

迟至少30分钟，除非主裁判决定比赛可以提前开始；  

2． 在裁判的判定下，最多允许延迟另外30分钟，如果他

认为这样可以让比赛开始进行。否则，在第二次30分钟延迟后，

裁判必须宣布比赛被取消；  

3． 在比赛取消的情况下，第十四届全运会足球项目竞赛

委员会应在2小时内决定，在考虑竞赛和组织因素后，由主裁

判判定被取消的比赛是否可以重新安排，或者是否需要采取任

何其它措施以继续比赛。任何由于被取消的比赛而产生的纪律

处罚将一直生效。  

（十）中止比赛 

如果比赛因为不可抗力或者其它原因（例如，但不限于场地

条件不适合比赛、天气条件、照明故障等）而被主裁判中止，将

遵循下列程序：  

1. 除非主裁判决定比赛可以提前恢复，比赛自动推迟30

分钟，以期改善条件继续比赛；  

2. 如果主裁判认为可以恢复比赛，则可裁定继续推迟最

多30分钟。否则，在第二个30分钟结束时，裁判必须宣布取消

比赛；  

3. 在开球后比赛由于不可抗力被取消的情况下，一旦重

赛，比赛将按照比赛中断时的比分和时间继续进行，而不是完

全重赛；  

4. 重赛适用下列原则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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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重赛的场上运动员和替补运动员必须与之前的一

致；  

（2）不可以在“比赛首发名单”中额外增加替补球员；  

（3）球队可换人的次数和比赛中止前的次数一致；  

（4）比赛中止前下场的球员不可以再被替换上场；  

（5）任何比赛中止之前的处罚在比赛的剩余时间内继续

有效；  

（6）开球时间、日期和地点将由第十四届全运会足球项

目竞赛委员会决定；  

（7）任何需要进一步决定的事项均由中国足协和全运会

组委会处理。  

（十一）弃赛、罢赛、退出比赛和严重违背公平竞赛原则 

1．各参赛队无论何种原因出现弃赛、罢赛、退出比赛和

严重违背公平竞赛原则的行为，由参赛单位承担全部责任； 

2．如参赛队被认定有弃赛、罢赛、退出比赛和严重违背

公平竞赛原则的行为，足球项目竞委会和纪律委员会将有权根

据实际情况采取下列各项措施： 

（1）取消该参赛队的参赛资格； 

（2）取消该队的比赛成绩； 

（3）所有参赛队已经与之比赛的成绩和发生的红、黄牌

取消，但对非体育道德行为做出的追加处罚依然有效； 

（4）其他追加处罚。 

3. 在下一阶段赛事抽签前，如参赛队的参赛资格和比赛

成绩被取消，可按上一阶段成绩依次递补参赛队；抽签后则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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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不再递补。 

七、录取名次与奖励 

（一）决赛阶段 

按照《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

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通知》（体竞字〔2019〕121号）和《体育

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竞赛规程

总则补充规定的通知》（体竞字〔2020〕168号）规定执行。 

（二）资格赛和排位赛阶段 

1．各承办赛区评选一支球队获“公平竞赛”奖； 

2．具体评选办法： 

（1）各队评选总分为50分； 

（2）违反《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》有关条

规者，视情节扣1-5分； 

（3）各队在比赛中，运动员或替补席官员被裁判员出示

黄牌一次扣2分、红牌扣5分； 

（4）赛区比赛结束，总分最高的队获得“公平竞赛”奖；

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总分相等时，比赛名次优胜者列前。 

八、相关人员的选派 

（一）比赛监督、赛区协调员、裁判长、裁判员及体能测试

人员 

1. 各阶段比赛的比赛监督和赛区协调员由中国足球协会

选派； 

2. 各阶段比赛的裁判监督和裁判员由中国足球协会选

派。参加决赛阶段的裁判监督和裁判员由中国足球协会提出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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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名单，报国家体育总局批准； 

3. 赛区协调员、比赛监督、裁判监督和裁判员应按照国

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球协会的有关规定履行其职责； 

4. 体能测试人员由中国足球协会统筹安排，计划每个赛

区两名专业人员负责体测指导工作，赛区协调员、比赛监督兼

任体测工作人员，并须听从体测指导人员的工作安排，认真参

加培训，学习体测方法。赛区组委会须给与全力配合。 

九、纪律和仲裁委员会 

（一）资格赛和排位赛 

1． 资格赛和排位赛阶段，中国足球协会将在各赛区设立

赛区纪律委员会及仲裁委员会，负责处理比赛中发生的违规违

纪事件； 

2． 赛区纪律委员会由3-5人组成，赛区裁判监督不参加

纪律委员会工作。 

（二）决赛阶段 

1． 决赛阶段比赛的纪律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，将按照国

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球协会有关规定设立并开展工作； 

2． 如发生严重违规违纪事件，超出了第十四届全运会足

球项目纪律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的权限，则交由国家体育总

局、第十四届全运会纪律委员会、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和

仲裁委员会做出进一步处理。 

十、经营与开发 

1. 中国足球协会拥有资格赛和排位赛阶段所有比赛的

市场开发权益、电视转播和新闻宣传报道权以及与比赛相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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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益，并有权转让和授权给承办赛区或其他单位。 

2. 资格赛、排位赛阶段比赛如中国足球协会未能冠名，

在中国足球协会知晓并同意下，承办赛区有权冠杯名；全称应

规范为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×××杯女子足球成

年组或女子足球 U-18组资格赛（或排位赛）×××赛区。 

3. 各参赛单位应严格遵守国家体育总局关于第十四届

全国运动会冠名、广告有关规定。 

十一、经费 

1. 中国足球协会与承办资格赛和排位赛的赛区省（市）

体育局或足球协会签订赛事承办协议，中国足球协会根据国家

体育总局相关规定提供竞赛经费，不足部分由各承办赛区自行

解决。 

2. 承办资格赛和排位赛的各赛区应按照有关规定，负担

赛区协调员、比赛监督、裁判监督、裁判员的往返差旅、食宿

交通、工作补贴、防疫检测等费用，以及提供各参赛队伍 31

人的训练场地及提供训练、比赛和接送站用车。 

3. 各参赛队伍往返差旅费、比赛期间的食宿费、医疗费、

保险及超编人员等其他一切费用自理。 

十二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.第十四届全运会男子足球项目体能测试方案 

2. 第十四届全运会女子足球项目体能测试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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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第十四届全运会男子足球项目体能测试方案 
 

一、工作目标 

对参加第十四届全运会足球项目的运动员进行身体形态及

身体素质测试。一方面收集特定年龄段球员的身体及运动能力数

据，为未来建立运动员线性成长追踪模型提供参考依据，也为后

续测试工作的开展积累经验，逐步建立各级年龄段专项测试数据

标准。另一方面作为第十四届全运会参赛球队排名的衡量依据之

一，为各参赛球队的身体情况进行综合打分排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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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测试方案 

 

为保证各队测试结果的公平性，全部测试应尽量在每天同一时段内完成。 

大类 测试项目 主要器材 测试目的 测试顺序 

基本信息 
出生年月 

父母身高等 
 收集相关信息  

身体形态 

身高 身高仪 
了解运动员身体形态 

基本信息 

1 

体重 体重秤 1 

皮褶厚度 

（体脂率） 
皮褶钳 了解运动员体脂率 1 

坐高 椅子、皮尺 了解运动员下肢长度 1 

指距（守门员） 皮尺 了解守门员臂展 1 

力量 

爆发力 

立定跳远 皮尺 了解运动员下肢爆发力 2 

引体向上 单杠 了解运动员上肢爆发力 6 

纵跳 电子纵跳垫 了解运动员下肢爆发力 3 

速度 

灵敏 

箭头跑测试 标志桶 了解运动员灵敏性 4 

T型跑 标志桶、光电门 了解运动员灵敏性 4 

30米跑 标志盘、光电门 了解运动员的冲刺能力 5 

耐力 Yo-Yo间歇恢复测试 2 标志盘、蓝牙音箱 了解运动员专项有氧耐力 7 



22 

 

三、体能标准 

（一）成绩标准 

分值  
30米(秒)  箭头跑(秒)  T形跑(秒)  立定跳远 (米)  纵跳(厘米)  引体向上  YOYO IR2(米)  

U18  U20  U18  U20  U18  U20  U18  U20  U18  U20  U18  U20  U18  U20  

10  4  3.92  8.01  7.91  9.7  9.4  2.76  2.81  57.3  65  18  19  1040  1160  

9  4.1  4.07  8.11  8.01  9.8  9.5  2.69  2.74  54.3  60.1  15  16  960  1080  

8  4.2  4.17  8.21  8.11  10.1  9.9  2.61  2.66  51.3  55.1  13  14  880  1000  

7  4.3  4.22  8.33  8.21  10.5  10.2  2.54  2.59  48.5  51.1  10  11  800  880  

6  4.4  4.34  8.43  8.31  10.8  10.6  2.44  2.49  45.8  47.1  8  10  720  800  

5  4.5  4.42  8.51  8.41  11.2  11  2.38  2.43  43.2  45.6  7  9  680  720  

4  4.6  4.52  8.67  8.55  11.8  11.5  2.33  2.38  42.2  43.8  6  8  600  640  

3  4.7  4.62  8.83  8.73  12.5  12.1  2.27  2.32  40.1  42  5  7  560  600  

2  4.8  4.72  8.99  8.89  13.1  12.8  2.21  2.26  38.2  40.2  4  6  480  520  

1  4.9  4.82  9.15  9.05  13.8  13.5  2.16  2.21  36.1  38.4  3  5  400  44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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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评分权重 

项目 
T形跑（秒） 

或箭头跑（秒） 
30米跑（秒） 引体向上（次） 纵跳（厘米） 

立定跳远 

（厘米） 
YOYO IR2（米） 

权重 15% 15% 10% 10% 10% 40% 

个体球员的评分：及格为 6 分。 

球队的综合评分：等于测试球员总分之和除于测试球员人数。 

四、测试方法 

1．信息登记 

调查受试者基本信息及父母的身高、职业等信息，仅供数据统计及科

研分析。 

2. 身体形态——身高、体重、体脂、坐高、下肢长度、臂展（守

门员） 

身高：  

（1）测试仪器： 

身高仪（使用前，仪器应用标准钢尺校正，每米误差不得超过

0.2cm） 

（2）测量方法: 

① 受试者赤足，上肢自然下垂、足跟并拢、足尖分开成 60度站

于底板上； 

② 受试者足跟、骶部、两肩胛间靠立柱，两眼正视前方，保持

眼窝下缘和耳廓上缘呈水平； 

③ 测试人员位于受试者一侧，将压板压在被试者头顶，两眼水

平读数。 

④ 记录时以厘米为单位，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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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注意事项： 

① 身高仪应选择平坦靠墙的地方放置，立柱刻度尺面向光源； 

② 测试时应注意足跟、骶部、两肩胛间三点靠立柱，注意保持

眼耳水平面，读数时视线与刻度水平读数； 

③ 水平压板与头顶接触时，松紧度要适宜，头戴发箍、发卡影

响测量的应取下。 

体重： 

（1）测试仪器：体重秤（置于地面平整处） 

（2）测量方法： 

① 受试者只穿运动短裤，赤脚轻轻踏上秤台，自然站立于秤台

中央，平视前方； 

② 测试人员读出电子屏上读数，记录时以千克为单位，精确到

小数点后一位。  

（3）注意事项： 

测试前先检查仪器，要求受试者衣着合格。 

体脂： 

（1）测试仪器：皮脂钳 

（2）测量方法： 

① 测试部位为上臂部、肩胛部、腹部、腿部。受试者自然站立，

充分裸露被测部位。 

② 测试人员用左手拇指、食指和中指将被测部位皮肤和皮下组

织捏提起来，使用皮脂钳测量皮褶捏提点下方 1厘米处的厚度。共测

量 3 次，取中间值或两次相同的值。记录以毫米为单位，精确到小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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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后 1位。 

（3）数据处理 

采用国际应用较为广泛的日本长岭-铃木公式计算身体密度，然

后再根据 Brozek(1963)公式计算体脂%。 

① 长岭-铃木身体密度公式为： 

 男子 18 岁以下：身体密度=1.0977-0.00146X 

男子 19岁及以上：身体密度=1.0913-0.00116X 

X=肩胛角下+上臂皮脂（mm） 

② Brozek(1963)体脂计算公式为： 

Fat%=(4.57÷身体密度-4.142)*100 

（4）注意事项： 

测试前，受试者准备： 

① 受试者测试之前，应保持良好的水合状态； 

② 测试前，受试者要排净大小便； 

③ 受试者在测试前不得训练、蒸桑拿或洗澡； 

④ 男性受试者身着短裤，赤裸上身。 

坐高：测量时受试者轻便着装，坐于椅子上，挺直躯干，测量时必

须大腿与地面平行并与小腿间呈直角，左右肩胛间的脊柱和骶部保持

在一条垂直线上，不能后腰贴在椅子上。垂直测量头顶到坐骨结节的

长度。计量单位为厘米，精确到整数。 

下肢长度：通过皮尺或长马丁尺测量受试者右侧髂前上棘到地面的

距离。计量单位为厘米，计数精确到整数。 

臂展（守门员）：两臂侧向最大限度地水平伸展时，通过皮尺测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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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中指指尖点之间的直线距离，计量单位为厘米，精确到整数。 

3．下肢爆发力——垂直纵跳及立定跳远 

（1）所需器材：垂直纵跳测试垫，皮尺 

（2）测试要求： 

垂直纵跳： 

① 着装轻便并充分热身，确保测试环境安全，受试者可试跳。 

② 受试者立于纵跳垫上，身体站直，快速下蹲，然后尽力垂直

向上跳起（双手可以随摆），落于原处。测试两次，取最高值，计量

单位为 cm。 

③ 注意：跃起时双腿不得弯曲。 

④ 替代方法：纵跳摸高。找任意高度大于 3 米的墙，首先在墙

上用尺子标上刻度；被测者单臂上举过头，伸展手臂，量取指尖至地

面高度；被测者垂直墙体站立，摆臂尽力垂直向上跳起，靠墙一侧的

手尽量摸高，记录摸高高度。被测者有 3 次跳跃机会，计量单位为

cm，纵跳高度=摸高高度-指尖至地面高度。 

  

垂直纵跳示意图 

立定跳远 

① 着装轻便并充分热身，确保测试环境安全，受试者可试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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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标记起跳线，受试者脚尖于起跳线后，准备开始测试。 

③ 无助跑立定跳远，记录受试者跳跃后最近的一只脚脚跟位

置与起跳线距离。测试两次，取最高值。计量单位为厘米，计数精确

到整数。 

 

立定跳远示意图 

4. 上肢力量——引体向上 

（1）所需器材：单杠。 

（2）测试要求：被测者双手正握，间距比肩略宽，发力拉起过程

中允许身体轻微摆动，上拉至下颌过杆。计算被测者按要求完成

动作的次数，有明显技术质量问题的引体不计数。 

 

引体向上示意图 

5. 速度——30米跑 

（1）场地要求：天然草足球场 

（2）所需器材：皮尺，电子测试门或秒表，标志盘或杆（标记

起点、中间点及终点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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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测试要求： 

① 着装轻便并充分热身，确保测试环境安全。 

② 站立式起跑，用最快速度完成 30m 距离。 

③ 每个运动员测试 2 次，取最好成绩，同时记录 5、10、20m

成绩作为参考。计量单位为秒，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。 

 
30米跑冲刺测试示意图 

6. 灵敏——T 形跑、箭头跑 

T 型跑 

（1）场地要求：天然草足球场 

（2）所需器材：标志桶 4 个、皮尺 1 条、电子测试门或秒表 

（3）测试要求：  

① 着装轻便并充分热身，确保测试环境安全。 

② 运动员从 A处起点开始向前跑，抵达 B点后向左侧滑步移

动至 C 点，抵达后向右侧滑步移动至 D 点，抵达后向左侧滑步移

动回到 B 点，抵达后倒退跑至 A点，测试结束。 

③ 受试者需分别完成两次测试，取最高值并记录，单位为秒，

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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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形跑测试示意图 

箭头跑 

（1）场地要求：天然草足球场 

（2）所需器材：电子计时装置或秒表，皮尺，6个标志物（高

度最好低于 1.5米）及笔。 

（3）测试要求： 

① 标志物以箭头形式分设成三组，一组标出起始及结束线。 

② 冲刺起始位置为起点（光电门）后 50cm处。 

③ 起动后，运动员先从起始线处跑到中间标志物处（A），转

身后跑动通过侧面的标志物（C），在穿过远端的标志物（B）并返

回穿过起始/结束线处。队员完成两次测试，一次跑左侧，一次跑

右侧，两次跑之间至少 5 分钟间隔恢复时间。 

④如果运用标志盘进行测试而队员用越过标志盘而非绕过

标志盘的话，则测试成绩无效。 

（4）注意事项： 

队员左侧和右侧各进行一次测试，选取最好测试成绩为最终

成绩。每个方向上的成绩记录中保留小数点后两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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箭头跑测试示意图 

7．专项耐力——YOYO测试 

（1）场地要求：天然草足球场 

（2）所需器材：皮尺，标志盘（标记起点、终点，间隔 20m），

YOYO测试软件及播放器。 

（3）测试要求： 

① 充分热身，确保测试环境安全。 

② 分组开始测试。模式选择：13-15 岁：IR1；16-17岁：IR2。 

③ 运动员在相距 20 米的两个标志物之间，以不断增加的速

度进行带有间歇的折返跑，节奏由录音机播放的声音信号来控制。

两次滴声之间完成跑动，如不能完成将提醒 1次，第 2次即结束

测试，记录不能达到要求之前的完成最后一次成绩。 

 

YOYO跑测试示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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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第十四届全运会女子足球项目体能测试方案 

一、测试项目 

（一）下肢爆发力：垂直纵跳 

（二）上肢力量（女子成年组）：卧推最大力量（计算相对力量） 

（三）腰腹力量（女子 U18组）：前抛实心球（2Kg） 

（四）速度：30米跑 

（五）耐力：YOYO IR1(间歇恢复测试 1) 

二、成绩计算 

综合考虑女子足球项目专项体能特点对不同测试项目占总成绩

的权重进行了划分，具体权重见下表。个人成绩为每项得分乘以项目

权重后得分之和，总分 10分，运动员四项总得分达到 6.0 分为及格。

各单项得分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，计算加权总分后采取四舍五入法精

确到小数点后一位。其中，守门员不参加 YOYO IR1 项目测试,总成绩

为其他三个项目得分之和，各项目权重为 33.3%。球队的综合评分：

等于测试球员总分之和除于测试球员人数。 

测试项目 30米跑 垂直纵跳 卧推/前抛实心球 YOYO IR1 测试 

权重 20% 20% 20% 40% 

（一）女子足球 U18 组体能测试评分标准 

得分 30米跑(秒) 垂直纵跳(厘米) 前抛实心球（米) 

YOYO IR1测试 

(换算距离) 

(米) 

10 4.13  56.40  10.15  192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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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4.37  49.75  9.16  1720  

8 4.61  43.10  8.18  1480  

7 4.86  36.45  7.19  1080  

6 5.10  29.80  6.20  680  

5 5.16 27.47  5.93  640  

4 5.23  25.13  5.66  600  

3 5.30  22.80  5.38  560  

2 5.36 20.47  5.11  520  

1 5.43  18.14  4.84  480  

0 5.50  15.80  4.57  440  

 

（二）女子足球成年组体能测试评分标准 

得分 30米跑(秒) 垂直纵跳(厘米) 卧推(相对力量) 

YOYO IR1测试 

(换算距离) 

(米) 

10 4.07  63.50  1.23 2120.00  

9 4.30  56.88  1.09  1920.00  

8 4.53  50.26  0.95  1640.00  

7 4.76  43.63  0.80  1240.00  

6 4.99 37.01 0.66 840 

5 5.04 34.69  0.63 800.00  

4 5.10  32.37  0.59 760.0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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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5.15  30.05  0.55 720.00  

2 5.21  27.73  0.51  680.00  

1 5.26  25.41  0.47  640.00  

0 5.32  23.09 0.43 600 

 

三、测试方法 

（一）下肢爆发力——垂直纵跳 

（1）所需器材：垂直纵跳测试垫，皮尺 

（2）测试：垂直纵跳 

① 着装轻便并充分热身，确保测试环境安全，受试者可试跳。 

② 受试者立于纵跳垫上，身体站直，快速下蹲，然后尽力垂

直向上跳起（双手可以随摆），落于原处。测试 3 次，取最高值，计

量单位为 cm。 

③ 注意：跃起时双腿不得弯曲。 

④ 替代方法：纵跳摸高。找任意高度大于 3 米的墙，首先在

墙上用尺子标上刻度；被测者单臂上举过头，伸展手臂，量取指尖至

地面高度；被测者垂直墙体站立，摆臂尽力垂直向上跳起，靠墙一侧

的手尽量摸高，记录摸高高度。被测者有 3次跳跃机会，计量单位为

cm，纵跳高度=摸高高度-指尖至地面高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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垂直纵跳示意图 

（二）上肢力量（女子成年组）——卧推最大力量（计算相对力

量） 

1.测试器材：2套 

（1）体重秤（被测试者统一身着短袖、短裤比赛服光脚进行测

量，体重精确到小数点后 1位） 

（2）杠铃杆-20公斤/个/套 

（3）杠铃片-200 公斤/套 

（4）平推架 

2.测试要求： 

被测试者仰卧于卧推架，调整到合适的高度，双脚踩住地面，脊

柱靠在卧推椅上，头部平放在卧推椅上，枕骨接触椅面，双手以合适

的宽度抓握杠铃杆。拿起杠铃，向下曲臂，杠铃杆触碰到运动员胸部，

然后发力向上推起至双肘完全伸展，不得借助惯性完成动作，身体不

得借力，有明显技术质量问题时不计数，计量单位为公斤，精确到整

数。 

3.测试流程 

杠铃片从高向低降低重量，当降低到某名运动员预期重量时可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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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测试，每人三次测试机会。如果没推起，算作失败，取三次测试最

大重量。 

4.错误动作：动作幅度不够。 

解决措施：当杠铃杆下降触碰到运动员胸部后方可推起。 

纠正及判罚 

（1）运动员在推起杠铃的过程中，杠铃杆出现明显倾斜、运动

员出现明显身体扭曲，为避免运动员受伤，裁判员可以提前终止测试，

并有权要求保护人员提前介入。 

（2）运动员的保护工作，由运动队指定人员负责，临场裁判员

可以根据保护动作的时机做出成绩是否有效的判定。 

 

卧推示意图 

（三）腰腹力量（女子 U18组）：双手正面前抛实心球（2Kg） 

1．场地与器材 

（1）场地 

① 投掷区：在宽 5 米、纵向长 3 米的区域内掷球，地面平整，

起掷线以 5厘米宽白线后沿（投掷方向为前）为准。 

② 落地区：测试在宽 5米，纵向长 30 米的长方形场地内进行，

场地边线和起掷线均用 5 厘米宽白线标定，边线线宽不包括在落地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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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内，使用可产生明显落地痕迹的地面作为有效落地区。 

（2）实心球 

① 实心球球体为生胶铸造，球体内不得有空腔。球体直径 14

厘米(误差 1 厘米)。 

② 重量为 2 千克，超重不大于 30克，重量不足的实心球不能用

于测试。 

2．动作要求 

（1）运动员双脚前后或平行站立于起掷线后，双手持球于头上，

双手同时用力将球经头上方向落地区方向掷出。 

（2）在掷球过程中，出现单手掷球，判为犯规。 

（3）双脚必须经静止站立后方可掷球，不可在走动或跑动中直

接掷球。掷球前双脚不可离地或在地面滑动。实心球出手时，双脚可

离地交换。 

（4）掷球过程中，身体任何部位不可触及起掷线或起掷线前方

地面。 

（5）掷球后，向后离开投掷区，身体任何部位触及起掷线或起

掷线前方地面离开投掷区，均被判为犯规。 

3．测试方法 

（1）测试时，每人有 3 次试掷机会，以其中最佳一次有效成绩

为该项最终测试成绩。 

（2）允许运动员佩戴护腕或护肘参加测试。运动员在测试时穿

平底运动鞋，不可穿钉鞋。 

（3）测试时，运动员可以在手上涂镁粉，但不可将两个或两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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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手指缠在一起进行掷球，不可在足底或足底地面放置防滑物质。 

（4）测量的最小单位为 1 厘米。 

（5）测量方法：从实心球有效落地痕迹的最近点垂直测量至起

掷线后沿。使用测距仪测量计取成绩，当测距仪出现故障时，用卷尺

丈量计取成绩。 

 

双手正面前抛实心球示意图 

（四）速度——30 米跑 

（1）场地要求：天然草足球场 

（2）所需器材：皮尺，电子测试门或秒表，标志盘或杆（标记

起点、中间点及终点） 

（3）测试要求： 

①着装轻便并充分热身，确保测试环境安全。 

②站立式起跑，用最快速度完成 30 米距离。 

③每个运动员测试 2 次，取最好成绩，同时记录 5、10、20米成

绩作为参考。计量单位为秒，精确到小数点后 2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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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米跑冲刺测试示意图 

（五）专项耐力——YOYO IR1 

（1）场地要求：天然草足球场 

（2）所需器材：皮尺，标志盘（标记起点、终点，间隔 20米），

YOYO测试软件及播放器。 

（3）测试要求： 

①充分热身，确保测试环境安全。 

②分组开始测试。模式选择：IR1。 

③运动员在相距 20 米的两个标志物之间，以不断增加的速度进

行带有间歇的折返跑，节奏由录音机播放的声音信号来控制。两次滴

声之间完成跑动，如不能完成将提醒 1次，第 2次即结束测试，记录

不能达到要求之前的完成最后一次成绩。 

 

YOYO跑测试示意图 


